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实事求是”的拆迁补偿

7月18日，河南省开封市大
梁门下车水马龙。自大梁门向
北，沿西关北街至东京大道一段
路东的古城墙下，已是附近市民
常散步休闲的公园。而就在4年
前的八九月间，这片公园用地之
上，还林立着近20处民宅。

2009年八九月份，开封市园
林处、产权产籍处、国土资源局，
金明区建设局，河南方迪土地房
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河南豫泰会
计师事务所(下简称“豫泰所”)等
多个部门和机构的相关工作人
员，协同进行拆迁工作。

当时57岁的刘雪琴，接受了
豫泰所的委派，参与了该项目的
会计审计工作。“之前她退休在
家帮我们照顾孩子”，刘雪琴之
子郭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从确权单据、拆迁协议等
内容来看，这是一次“充分尊重
了拆迁户意愿及事实”的拆迁
补偿。

资料显示，该建设项目由
开封市主要领导及各成员单位
负责人组成拆迁指挥部。指挥
部下设办公室，该办公室又下
设10个工作组，负责具体的拆
迁工作。

在这10个工作组中，拆迁
工作组、房屋确权组、房屋评估
组和拆迁审核组做了前期的调
查工作。

调查结束后，同样参与入
户调查的房屋确权组，对被拆
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使用性质
进行确权，并填写《被拆迁房屋
建筑面积、使用性质确认书》
(下简称《确认书》)，由拆迁指
挥部主要领导成员签章。

之后，拆迁工作组成员再
根据自己的调查，以及房屋评
估组对被拆迁房屋进行的房地
产市场评估，填写《算账清单》，
并交由拆迁组负责人签章确
认。《算账清单》上详细记录着
被拆迁房屋的面积、补偿价格
及计算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开始
时，拆迁工作组统一按照“住宅”
性质出具的《算账清单》，遭到了
一些被拆迁户的抵触。

刘雪琴一审时的辩护律师
王永纪在辩护时说，被拆迁户认
为，他们自建的大量营业房，虽
然当初登记为住宅，但实际上已
营业多年，应按营业房补偿。从
此，拆迁工作陷入僵局。

这一僵局最终只成为此次
拆迁工作的一个插曲，但就是这
一插曲，为刘雪琴后来的遭遇埋
下了伏笔。

未解决上述矛盾，2009年8
月7日，开封市拆迁指挥部副指
挥长、副市长王学杰在市政府

主持召开了有关部门、单位参
加的专题会议，对包括上述问
题在内的拆迁问题进行研究，
并形成了“汴城绿【2009】5号”

《会议纪要》。
根据该会议后拆迁指挥部

做出的《确认书》及《算账清单》，
被拆迁户的建筑房屋，均被分为

“实际用于营业的建筑面积”和
“非住宅建筑面积”两个主要部
分，分别进行确权和计算。

据开封市金明区建设局党
组成员兼拆迁办主任李兵的供
述，《算账清单》需交给业主(即
市园林处委派的代表)审核签
字。业主审核签字后，再将这份
清单交给市财政评审中心委派
的专业人员(即豫泰所工作人
员)进行审核确认并签字。

根据齐鲁晚报记者掌握的
部分资料显示，《算账清单》上均
有开封市园林处委派的代表李
鹏，及豫泰所工作人员刘雪琴的
手写签名。

证据显示，8月7日的会议之
后，拆迁工作进行十分顺利，被
拆迁户陆续与开封市园林处签
订协议，并领取补偿款离开。

至2010年底，拆迁工作基
本结束。

供述和判决矛盾重重

让刘雪琴没想到的是，这个
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进展颇为
顺利的拆迁项目，却给一辈子跟
数字打交道的她惹来了官司。

2012年5月4日，开封市龙亭
区人民检察院通知刘雪琴接受
讯问。

刘雪琴在一份汇报材料中
回忆到，检方工作人员在4日当
天对她说，“开封市古城墙四期
拆迁工程出问题了，关于住宅
房按营业房赔偿的情况，有人
到市里告状。”“这个事市里很
重视，交给我们办，我们也得对
市里有个交代。”“虽然你没有
个人行为，因为是你在补偿结
算单签字后支付的拆迁补偿
款，给国家造成了100多万元的
损失，住房按营业房补偿的责
任应该由你负责。”

证据显示，在这次讯问过程
中，刘雪琴并没有认罪，她仅对
自己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工
作依据等进行了描述。

然而，两个星期后，刘雪琴
的讲述及表现发生了戏剧性的
变化。

5月18日，在检察机关对她
的 讯 问 过 程 中 ，刘 雪 琴 称 ，

“2009年8、9月期间，我在评审
开封市古城墙修复及绿化景观
(四期)建设项目拆迁工作时，
没有认真把关、审核不严有疏
漏，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涉
嫌玩忽职守犯罪。”

在相关侦查工作完成后，10

月15日，龙亭区人民检察院以刘
雪琴涉嫌玩忽职守罪向龙亭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方认为，2009年接受河南
豫泰会计师事务所委派，参与到

“开封市古城墙修复及绿化景观
(四期)建设项目”拆迁工作中，并
做会计工作的刘雪琴，“因其对
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
职责”，致使国家遭受了180余万
元的“重大损失”。

11月16日，刘雪琴涉嫌玩忽
职守一案，在龙亭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

戏剧性的变化再次出现，
开庭前一天，刘雪琴又写下

“2012年5月18日讯问过程”的
说明，直指龙亭区人民检察院
存在诱供的嫌疑。

她在这份说明中说，“5月18
日的笔录是不真实的。”

据刘雪琴记录，她是在5月
18日上午9点15分被传讯到龙
亭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
告诉她，考虑到她已退休，年龄
大了，尽量不要羁押，如果她配
合好了，可以给她讲情争取从
轻处理，争取判个免予刑事处
罚。据刘雪琴讲述，办案人员还
向她出示了同样涉案的开封市
园林处李鹏的笔录。

刘雪琴在说明中提到，当时
的办案人员告诉她只有两条路
可走：“一、不好好配合，马上把
我关起来；二、积极配合，问什
么，我如实回答什么。”

刘雪琴写到，她感觉自己
“太冤枉了”，可办案人员对她
说，“你主要是思想转不过弯，转
过弯，你就不觉得冤了。两条路，
你好好考虑吧。”

刘雪琴说，到上午11点20分
时，她感到害怕，就顺从了办案
人员的意愿。办案人员把她带到
另一个房间开始录像，她也按照
李鹏的笔录承认了指控罪名。

证据显示，5月18日龙亭区
人民检察院对刘雪琴的讯问时
间为11时40分至12时22分。

刘雪琴在当天的讯问中自
认，“我在审查赵文志等11户共18
处房产的拆迁手续时，因为我在
工作中没有严格审核、认真把
关，没有审查出来登记内容为住
宅实际按照商业进行赔偿这一
情况，违反了国家规定，给国家
造成了经济损失，涉嫌构成玩忽
职守罪。”

就在5月17日下午，当时作为
开封市园林处代表参与了拆迁
项目的李鹏，也已做出了类似的
供述。

2012年12月28日，龙亭区人
民法院一审判处刘雪琴玩忽职
守罪成立。判决书中写道，“被告
人刘雪琴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与此前因犯贪污
罪、偷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实行并罚，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三年。”

这是个此前谁也没有想到

的结果。
据刘雪琴之子郭华回忆，

刘雪琴此前的缓刑发生在2005
年，那时她是开封市华恒会计
师事务所法人代表。因为另一
合伙人的违法操作，作为法人
代表的刘雪琴被判缓刑。因此，
刘雪琴的会计师执业资格被吊
销，于是她干脆一块儿办了退
休手续。

“应该是到2009年10月，缓刑
期就结束了，谁想到又出了这么
一件事。”郭华对记者说。

是公务人员

还是临时工？

“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的犯
罪主体”、“没有玩忽职守给国
家造成损失”，不管是刘雪琴案
一审时的辩护律师王永纪，还
是二审时的辩护律师朱明勇，
都为刘雪琴做了无罪辩护。

而对于刘雪琴的身份，则是
控辩双方一直争论的焦点。

检方认为，2009年8月至9
月期间，豫泰所接受开封市财
政局评审中心和开封市审计局
的委托，于是，检方把刘雪琴看
作是“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
务的人员”。

从一审判决书中可以看出，
龙亭区人民法院也采纳了这一
对刘雪琴身份的认定。“本院认
为，被告人刘雪琴身为受国家机
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判
决书中写道。

朱明勇在二审辩护中说，刘
雪琴的身份属于“中介机构的临
时工”，“豫泰会计师事务所是受
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委托从事审
计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而财政
投资评审中心也只是一个事业
单位，并不是国家机关。刘雪琴
的身份不属于也不可能转化成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
时，朱明勇律师说，一审法院根
本就没有搞明白“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这
两个概念的区别。在整个刑法
中，涉及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
相关的委托，只在贪污罪里出
现，也就是说，国家机关或者国
有单位委托从事“公务”，只有
在贪污受贿的情况下，才可以
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对
待。但是在刑法第397条玩忽职
守罪里面，并没有“委托”两个
字，也就是说，即便刘雪琴是受
财政局委托，直接从事财政工
作的“公务”，也不能按照第397
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定罪。

“何况，刘雪琴既不是受财
政局的委托，也不是受财政投资
评审中心的委托，而是受豫泰所
的委托，她从事的不是国家机关
的‘公务’，而是会计师事务所的

‘劳务’。”朱明勇律师说。
至于刘雪琴签字的意义，

2012年7月16日，豫泰所向开封
市“两改一建”指挥部汇报情况
时称，“刘雪琴之所以在部分被
拆迁户原房产登记为住宅、却
按经营房进行补偿的《拆迁补
偿安置结算通知单》审核栏内
签字，是因为该结算通知单上
的补偿内容，与确权组和评估
组提供的情况一致，并符合市
政府有关拆迁补偿的政策规
定。我们认为在此事情上，刘雪
琴同志的做法没有不妥。”

此外，豫泰所时任所长刘
中斌还证实，刘雪琴在签字之
前，曾通过当时豫泰所派驻拆
迁工程的项目组负责人关清
和向他做过汇报，刘中斌在向
财政部门汇报并得到答复后，
告诉刘雪琴，只要相关手续完
善、数字计算准确就可以签
字。

而且，刘雪琴签字的大部分
内容，对于豫泰所来说，只是“审
计底稿”。也就是说，豫泰所最后
出具的审计报告，是以《算账清
单》等内容为底稿做出的。而且
最终的审计报告，是由刘中斌和
关清和二人签字确认的。

刘中斌曾告诉郭华，豫泰所
的工作原则就是谁经手谁签字，
而且当时刘雪琴尚未恢复会计
师职业资格，因此她无法在最终
的审计报告上签字盖章，只能签
在审计底稿之上。

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
时，朱明勇表示，抛开所有的因
素，只看本案中涉及的拆迁协
议，也足以证明本次拆迁工作完
全合法。

朱明勇说，国家法律有规
定，政策也允许，对于拆迁行
为，在有协议的情况下，可以按
照拆迁协议，而不需要考虑什
么规定。“因为本案的核心基础
法律关系，就是拆迁方和被拆
迁方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
事法律关系。搞清楚这一核心
问题，就会明白本案的荒唐在
什么地方了。”

“本案中，从确权、评估、算
账到签协议到最后执行，每一
个环节都是严格按照国务院的
相关政策以及建设部的相关规
定来进行的，而且拆迁工作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得到了被
拆迁户的支持和配合，拆迁工
作得以顺利完成。”朱明勇说，

“本来这是值得表彰和推广的
工作经验，但是今天却节外生
枝出现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案
件，不管从哪个角度都令人费
解。”

2013年6月14日，刘雪琴
案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开庭。

律师、家人和豫泰所的刘
中斌都在等待着宣判结果。刘
中斌说，如果不是他把刘雪琴
派到拆迁项目中，她不会是今
天这样的境遇，自己也不会因
为负罪感而无法安心。

一一串串签签名名
招招致致
蹊蹊跷跷犯犯罪罪

如果不是因为在退休后还想靠会计经验赚钱补贴家用，刘雪琴就不会参与到2009年开封古城墙修复和绿化景观工程(四期)拆迁
工作中；如果不是在这项工作中做了多处签字，如果不是因为曾背负缓刑，她就不会面临三年有期徒刑的判罚。

但不管如何假设，她已经没有了悔恨的时间。
“还自己一个清白”的信念，支撑着她和家人，以及坚定认为她无罪的人，走过了近一年的时间。刘雪琴之子郭华相信信，法律会给母

亲一个公正的判决。

二审休庭时，刘雪琴（左
二）在庭上。（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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